关于上海仁会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如下反馈意见。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的，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姓名及电话附后）。

反馈问题：

 1、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持续亏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持续为负。请申请人：（1）补充披露主要产品的专利或核心技术及其获取方式、证明文件、有效期等具体情况；（2）补充披露目前在执行的销售合同具体情况；（3）结合经营环境、行业政策、产品竞争力、市场认可度、核心专利情况等补充披露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毛利率波动较大。　　　请申请人结合公司与同行业产品结构，采购、生产及销售模式，产品成本和定价等情况说明毛利率波动的原因，以及与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的原因以及可比公司的选取标准。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内申请人在全国建立营销网络，为配合药物上市推广销售费用逐年大幅增加，报告期内分别为1308.08万元，6059.15万元，6063.10万元。请申请人详细补充披露：（1）销售及结算模式，报告期内各类产品的销售情况；（2）销售费用构成及各类构成要素的变动原因；（3）销售团队的地区分布以及报告期内的变动情况；（4）销售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社保缴纳情况；（5）销售费用和营业收入变动趋势不匹配的原因。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材料显示，报告期申请人研发费用分别为1906.26万元，5688.21万元、2769.04万元。2016年、2017年期末通过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占无形资产余额的比例分别为87.06%，85.59%。请申请人补充披露：（1）各研发项目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2）研发人员的学历、年龄以及主要研发人员履历；（3）研发项目从立项到投产的流程，包括但不限于各个研发项目的项目内容、计划投资金额、费用归集情况、阶段性成果和运用情况、相关审批文件，各研发项目研发费用的变动情况；（4）研发费用资本化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募集资金用途为研发投入、拓展销售市场、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其中未详细披露研发投入及拓展销售市场的具体资金安排。请申请人补充披露研发投入及拓展销售市场的具体资金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具体项目名称、项目人员、设备、场地等相关费用的明细安排。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6、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未披露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请申请人按照不高于报告期内增长率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以及经营性应收（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应收票据）、经营性应付（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及应付票据）及存货项目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补充披露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实际控制人以8000万债权认购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债权形成时间、原因、是否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相关，债权人的资金来源，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债权及其金额的真实性。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 监管一处

审核人员：蒋婕、邵长龙     电话：88060479、88061305

                           传真：88061323
